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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報刊登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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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機關內部陳核後以公文電子交換傳送公報編印中心 

發文前機關應就刊登資料之內容及格式，是否符合本要點所規定要項， 

進行實質審查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刊登作業。 

1、訂定、修正、廢止法規或行政規則時，發布日期須與當期公報出刊日

期一致。 

2、各機關至遲應於當期公報出刊日上午十一時前，以「送刊公報書函」

將本要點附件二需備文件傳送至公報編印中心。 

3、以公報編印中心收到公文時間為準，逾上午十一時者以次日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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